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公司

１７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

８

人，

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振民

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并认为：本次变更项目实施地点是为了节约物流成本，加强对省内配送中心项目建设的管理，确保各项目

按计划竣工使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运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能够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

上述事项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１

、募集资金情况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７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７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３７．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１

，

４０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０３

，

９８３

，

５６０．９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６

，

４３９．０５

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 综字第

１０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原计划运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３７

，

１４９

万元投资

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招股书承诺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使用额以及项目审批

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额

（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批准部门

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７

，

１４９ ３７

，

１４９

皖发改贸服函［

２０１０

］

３５９

号

安徽省发改委

（

２

）招股书承诺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

根据《招股说明书》，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地点分别在安

徽省内和省外。其中，在安徽省内自建的

１０

个配送中心项目选址分别为临泉、利辛、宿松、黄山、肥东、滁州、

宣城、明光、和县和固镇；在安徽省外租赁的

１０

个配送中心项目选址分别为黑龙江齐齐哈尔、吉林长春等地

点。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内容、原因及影响

１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安徽省内自建配送中心项目中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

更，具体情况为：

项目名称 序号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安徽省内自建配送中心投

资项目

１

临泉 萧县

２

和县 望江

２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上述两个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因政府规划和拆迁等原因， 不能保证原征地按照前期规划完

成项目建设。

３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本次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会损害股东权益。

本次变更项目实施地点是为了节约物流成本，加强对省内配送中心项目建设的管理，确保各项目按计

划竣工使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运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能够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

１

）萧县项目：立项环评均已通过，同时也取得土地证，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能在明年

３

月底前投入使

用。

（

２

）望江项目：已通过竞拍获得相应土地，完成立项、规划、设计等工作，预计能在明年

３

月底前投入使

用。

因此，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保障了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受影响。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后，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均未改变，不会对原计划项目的建设造成影响。此次地

点变更后，原变更项目前期已投入使用募集资金将全部退回募集资金专户，重新用于新变更项目的建设，

不足部分将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四、独立董事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意见

公司此次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遵循公开和诚信原则，体现了公司实事

求是的负责态度，也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受影响，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及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合而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

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

对此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募投项目“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中的临泉、和县两个项目实施地点相

应变更为萧县、望江。

五、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意见

公司此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此次变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要调整，有

利于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变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平安证券同意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的核查意见》。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

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２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修订条款附

后，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

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６

，

０３２

万元变更为

３２

，

０６４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附：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１

、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章程第六条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３２

万元。

修改后的第六条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

，

０６４

万元。

２

、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章程第十九条为：

第十九条 公司是由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发

起人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叶芦生、刘晓初、陈志程、池金明、周文

贵、上官常川、林军、陈耿生、陈志勇、黄履端、付小珍、刘奇志、陈云岚、叶常青、龚严冰、郭建生、刘国川、袁振

林、王凯文、庄弥前、翁健、李小焕、林宗杰、龚水金、李青、陈志伟、王贤斌、郑海棠、黄德永等

３１

人系以福建新

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折股投入本公司。公司成立时股份总额为

８００８

万股，各

发起人认购股份数额具体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７

２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３９６

，

０００ １１．７

３

叶芦生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４

刘晓初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５

陈志程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６

池金明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７

周文贵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８

上官常川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９

林 军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０

陈耿生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１

陈志勇

７

，

８８４

，

０００ ９．８５

１２

黄履端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３

付小珍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４

刘奇志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５

陈云岚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６

叶常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７

龚严冰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８

郭建生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９

刘国川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２０

袁振林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２１

王凯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２

庄弥前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３

翁 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

李小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５

林宗杰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６

龚水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７

李 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８

陈志伟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９

王贤斌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０

郑海棠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１

黄德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合 计

８０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修改后的第十九条为：

第十九条 公司是由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发

起人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叶芦生、刘晓初、陈志程、池金明、周文

贵、上官常川、林军、陈耿生、陈志勇、黄履端、付小珍、刘奇志、陈云岚、叶常青、龚严冰、郭建生、刘国川、袁振

林、王凯文、庄弥前、翁健、李小焕、林宗杰、龚水金、李青、陈志伟、王贤斌、郑海棠、黄德永等

３１

人系以福建新

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折股投入本公司。公司成立时股份总额为

８００８

万股，各

发起人认购股份数额具体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７

２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３９６

，

０００ １１．７

３

叶芦生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４

刘晓初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５

陈志程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６

池金明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７

周文贵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８

上官常川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９

林 军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０

陈耿生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１

陈志勇

７

，

８８４

，

０００ ９．８５

１２

黄履端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

１３

付小珍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４

刘奇志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１５

陈云岚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６

叶常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７

龚严冰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８

郭建生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１９

刘国川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２０

袁振林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５

２１

王凯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２

庄弥前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３

翁 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

李小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５

林宗杰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６

龚水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７

李 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８

陈志伟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９

王贤斌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０

郑海棠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１

黄德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合 计

８０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

增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１６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转增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３２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３

、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条

原章程第二十条为：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

，

０３２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后的第二十条为：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２

，

０６４

万股，均为普通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收到控股股东香港喜多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喜多来”）和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Ｒ．Ｒ

）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由于

Ｒ． Ｒ

为石林先生独资拥有，且石林先生为香港喜多来

的董事，因此香港喜多来和

Ｒ． Ｒ

为一致行动人。

由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Ｒ．Ｒ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香港喜多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本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原因，导致香港喜多来和

Ｒ． Ｒ

所持有的东港股份的股权比例下降。

本次权益变动前，香港喜多来和

Ｒ． Ｒ

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５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收盘，香港喜多来和

Ｒ． Ｒ

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８

，

５２６

，

７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４８％

，仍为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东港安全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大会议室 。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

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资金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１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人：阮永城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１２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０２

地址：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 邮编：

２５０１００

（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

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东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整体与拆分表决。

Ａ

、整体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东港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注：“总议案”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所有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Ｂ

、分拆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

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资金的议案》

４．００

Ｃ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对应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

“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

“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激活校验码”

申报成功后在第二日“服务密码”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

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的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

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东港股份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２１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香港尖沙咀广东道

９

号港威中心第

６

座

３７

搂

通讯地址：香港尖沙咀广东道

９

号港威中心第

６

座

３７

搂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８４５８１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 所：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通讯地址：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 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东港股份、上市公司 指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因内部资金调整需

求减持

５３０

，

６００

股股份； 东港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开增发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因内部资金调整需求

减持

１

，

１２２

，

６１５

股股份；东港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上市等行为，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由

３６．５３％

下降到

３０．４８％

的行为。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即本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名称：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ＨＩＴＯＲ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 所：香港尖沙咀广东道

９

号港威大厦第

６

座

３７

搂

０５－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谷望江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港元

商业登记证编号：

１５２２３８１５－０００－１１－１０－５

经营范围：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国际原材料贸易和实业投资。

公司股东：

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名称：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 所：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法定代表人：石林

注册资本：

ＵＳ￥１．００

商业登记证编号：

３６５２６７

经营范围：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实业投资。

公司股东：石林

由于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石林先生独资拥有， 且石林先生为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的

董事，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和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 务 国籍 居住地

１

谷望江 女 董事 中国 香港 香港

２

石 林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香港

３

陈 新 女 董事 中国 香港 香港

２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 务 国籍 居住地

１

石 林 男 董事 中国 香港 香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５％

以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

３８

，

５２６

，

７８５

股“东港股份”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

５％

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１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内部资金调整需求，减持

５３０

，

６００

股东港股份股票，持

股比例由减持前的

３６．５３％

下降到

３６．０４％

，下降

０．４８％

。

２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核准，东港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开增发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虽然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但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３６．０４％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３１．９４％

，下降

４．１０％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内部资金调整需求，减持

１

，

１２２

，

６１５

股东港股份股票，持股比例由减

持前的

３１．９４％

下降到

３１．０４％

，下降

０．９％

。

４

、经东港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东港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向

１２３

名激励对象对象

授予

２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上市，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东港股份的股份数

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持股比例由

３１．０４％

下降到

３０．４８％

，下降

０．５６％

。

经过上述四次股权变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东港股份的股权比例由

３６．５３％

下降为

３０．４８％

，

下降

６．０５％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有减少其在东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港股份的股份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４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东港股份的股份，持股比例为

３６．５３％

，为其第

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港股份的股份情况

１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

５３０

，

６００

股东港股份股票， 持股比例由减持前的

３６．５３％

下降到

３６．０４％

，下降

０．４８％

。

２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核准，东港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开增发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３６．０４％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３１．９４％

，下降

４．１０％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

１

，

１２２

，

６１５

股东港股份股票， 持股比例由减持前的

３１．９４％

下降到

３１．０４％

，下降

０．９％

。

４

、经东港股份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东港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向

１２３

名激励对象对象授予

２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上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

比例由

３１．０４％

下降到

３０．４８％

，下降

０．５６％

。

经过上述四次股权变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东港股份的股权比例由

３６．５３％

下降为

３０．４８％

，

下降

６．０５％

，仍为其第一大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东港股份

３８

，

５２６

，

７８５

股股份，所拥有的东港股份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情形。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东港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东港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２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３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

４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东港股份证券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谷望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石 林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济南市

股票简称 东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 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１

、东港股份增发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３

、东港股份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东港股份的股权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３６．５３％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比例

变动数量：

－１

，

６５３

，

２１５

股 变动比例：

－６．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谷望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

Ｒｉ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石 林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D11

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部分代销机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相关代销机构协商一

致，本公司旗下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688888

）自

2011

年

11

月

8

日起在以下相关代销机构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业务

"

）。基金定投业务是基金

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代销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代销

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开通本基金定投业务的相关代销机构

1

、自

2011

年

11

月

8

日起，本基金在以下代销机构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本基金定投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含申购费），各代销机构可根据需

要设置等于或高于

100

元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二、有关定投具体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请遵循相关代销机构的最新规定。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

或咨询相关情况：

（

1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096527

、

0571-96527

公司网址：

www.czcb.com.cn

（

2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532-96577

公司网址：

www.zxwt.com.cn

（

3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571-96598

公司网址：

www.bigsun.com.cn

（

4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8

公司网址：

www.qlzq.com.cn

（

5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3

、

4008895523

公司网址：

www.sywg.com

（

6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1-63340678

公司网址：

www.ajzq.com

（

7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6198888

公司网址：

www.mszq.com

（

8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321-321

、

0571-28822288

本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2011-01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午在

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获董事确认。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斌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到九人，实到九

人，公司监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反对票、

0

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草案）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53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股，

201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公司董事会根据公

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草案）有关条款做出如下修订：

1

、原章程第三条：

"

公司于

〖

核准日期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

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股份数额

〗

股

,

于

〖

上市日期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修订为：

"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531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股，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2

、原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000,000＋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元。

"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000,000

元。

"

3

、原章程第十二条第一款：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根据届时登记机关核准确

定】。

"

修订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

生产饲料添加剂（产品名称及有效期见饲料添加剂

生产许可证，编号

:

饲添（

2010

）

0231

）；生产食品添加剂（产品名称及有效期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

XK13-217-00877

）；销售维生素类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生产及销售化学医药原料、有机化工中间

体及化工原料、硫酸铵产品（不含须经前置许可的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

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4

、原章程第十八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000,000＋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股，均为普通股。

"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90,000,000

股，均为普通股。

"

5

、原章程第一百六十九条：

"

公司指定【】、【】、【】和【】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修订为：

"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

fo.com.cn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6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

"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修订为：

"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

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7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

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公告。

"

修订为：

"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

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

8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修订为：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9

、原章程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上

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

修订为：

"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债权

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

工商变更完成后另行公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1-026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社增先生和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威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威尔集团

"

）通知，梁社增先生、威尔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分别将其所持有的各

3000

万股本公司股份质押

给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

2011

年

11

月

7

日，梁社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09,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09%

），共计

30750

万

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66.63%

。截止

2011

年

11

月

7

日，威尔集团（控股股东为梁社增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

36,119,4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3%

），共计

3000

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7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接到职工代表监事朱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朱勇先生因个人工作变

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衷心感谢朱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46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迁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迁至杭州黄龙世纪广场

C

座

5

楼办公。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C

座

5

楼

联系电话：（公司总机）

0571-87959015

；

（投资者咨询电话）

0571-87959025

、

87959026

；

若因公司迁址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1-034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协议》等有

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及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时，

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

副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的股份转让工作。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今后，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

设，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